
屯 門 區 議 會 備 忘 錄

青 山 灣 工 作 小 組

第 二 次 報 告

I .  會議

工作小組於 2017 年 11 月 29 日舉行第二次會議。

I I .  青山灣一帶的交通改善措施

2. 工作小組議決去信要求路政署交代有關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擴闊工程的

司法覆核結果。

I I I .  青山灣的停車場及停車位事宜

3. 工作小組議決去信要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 2018 年就青山灣泳灘收

費停車場的新管理合約進行招標時，考慮規管外判商的收費。

I V . 青山灣海濱長廊美化及管理事宜

4. 工作小組就青山灣海濱長廊（下稱「長廊」）的環境衞生及設施管理

事宜提出以下意見，並獲屯門民政事務處回應：包括（ i）於長廊入口設置洗

手間指示牌；（ i i）設置狗廁所；（ i i i）定期清理雜草；（ iv）維修被破壞的

座椅；（ v）興建避雨亭；（ vi）種植其他品種的樹木；以及（ vi i）於長廊盡

頭興建圍欄等。工作小組希望屯門民政事務處能密切監察長廊的情況及繼

續跟進（ i i i）及（ iv），並考慮（ i）、（ v）及（ vi i）的建議。  

V .  屯門避風塘船舶問題

5. 工作小組認為長廊一帶並沒有碼頭設施供漁民上落，導致漁民自行搭

建登岸的梯台。由於這些梯台屬違例搭建物，故工作小組要求屯門民政事

務處協助統籌相關部門，以移除有關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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